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纪 委   ）

榕职院纪〔2014〕3号

关于推荐第二届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风廉政及党务公开监督员管理暂行办法》（榕职院纪〔2011〕4号）的规定，学院第一届党风廉政及党务公开监督员聘期即将于2014年6月届满。为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渠道，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加强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及效能建设，院纪委决定，将“党风廉政及党务公开监督员”正式更名为“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开展第二届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各党总支、教辅党支部、电大与继续教育中心党支部、公共基础课教师党支部从本单位全体在编教职员工中推荐。
二、推荐名额
以上党总支、党支部各推荐1名。

三、推荐方式

院纪委特邀、组织推荐与本人自愿相结合。

四、推荐程序和条件
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要按照本人自愿、组织推荐、院纪委初步拟定、院党委研究同意的程序进行，受聘后颁发聘书，聘期三年。被推荐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拥护并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
2. 关心党风廉政建设和效能建设，愿意承担监督检查任务，履行监督人员工作职责。

3. 具有较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相关业务知识，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

4.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人品正直，公道正派，敢于坚持原则，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5. 在群众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并有较高的威信，能密切联系群众。

6. 身体健康，能够坚持参加各种监督检查活动。

五、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的工作职责
1.应邀参加学院有关党风廉政建设、效能建设工作会议。
2.监督检查各单位在执行法律、法规、勤政廉政建设、党务公开、院务公开等制度的情况。
3.反映和传递师生对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和举报信息。
4.反映师生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化效能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的意见和建议。
5.了解有关投诉和举报的办理情况，并对有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6.参与对学院干部选任、人事招聘、职称评聘、评先评优、各类招生、技能竞赛、基建（修缮）项目招投标及验收、物资（设备）采购项目招投标及验收、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实训室建设专家论证会、党务公开及各单位党风廉政责任制执行情况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
7.完成院纪委、效能办交办的其他事项。
六、相关要求
1.聘任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是进一步推进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和效能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为义务监督员，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按照推荐条件及监督员工作职责组织推荐。
2.请各党总支、相关直属党支部务必于2014年5月23日前将《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推荐表》（附件）报院纪委曹瑛同志处。

附件：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推荐表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4年5月16日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4年5月16日印发
附件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文化程度
	

	部门
	
	现任职务
	
	联系电话
	

	工作简历：


	党总支（党支部）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院纪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